    关于做好2014年山东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鲁教外字〔2014〕10号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及《山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根据山东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加强我省在科学、技术、文化、卫生、教育、管理等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现就开展2014年度山东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类别、期限及标准
（一）资助类别：访问学者。
（二）资助期限：6个月或12个月。
（三）资助内容及标准：经费包干。留学期限为6个月的，资助人民币41500元；留学期限为12个月的，资助人民币83000元。
二、选派学科
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项目重点资助：能源、环保、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综合开发利用、先进制造技术、高科技农业、医药卫生、金融、财会、经贸、法律、现代管理等专业领域；重点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以及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研究开发项目、产学研结合项目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三、申请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具有良好的思想和业务素质并在工作、学习中表现突出，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二）身心健康；
（三）申请者应为我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和培养前途；
（四）原则上只受理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人员的申请；
（五）曾享受过任何公费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回国后工作须满5年方可再次申请；
（六）申请人员应具有较好外语基础。被录取的人员在出国前外语水平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合格（考试成绩两年内有效）。
2. 新托福网考总分80分及以上。
3. 雅思成绩平均分6.0及以上。
4. 外语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专业语种应与申报国家使用的语种一致）。
5. 近10年内曾在同一语种国家学习或工作1年（含）以上。
6. 经过山东省外语培训中心安排的强化培训并参加BFT考试（高级），成绩合格（考试成绩两年内有效）。
（七）申请人员年龄与学历要求
1. 年龄要求：申请人年龄应在45周岁以下（1969年10月1日以后出生）；
2. 学历与工作年限要求：具有硕士学位的申请人，须工作满5年(即2009年8月之前参加工作)方可申报；具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工作满2年(即2012年8月之前参加工作)方可申报。
四、申请程序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山东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申请书及电子版；
（二）身份证、职称证书、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三）获奖证书和科研成果复印件（不超过10页）；
（四）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五）国外单位邀请信复印件（若无可不附）；
（六）山东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申请人所在单位推荐意见表。
上述材料均一式2份，A4纸版面，其中第1至5项按顺序左侧装订，第6项不装订。申请书及单位推荐意见表可从省教育厅网站（http://www.sdedu.gov.cn/jyt/index.htm）或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http://www.sdhrss.gov.cn/cm/）下载。
各单位分别汇总本单位人员申请材料，统一上报，不接受个人申报。各单位推荐人数不超过4人。教育系统人员申请材料由省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受理，非教育系统人员申请材料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与人员调配处受理。
请各单位集中本单位申报人员材料统一上报。各单位应对申请人所填表格内容严格审查把关，并认真填写单位推荐意见。如发现申请材料有虚假信息，将取消申请人出国留学资格并暂停申请人所在单位下一年度的选派资格。
各市非教育系统申报人员，申请材料应经所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盖章；省属非教育系统申报人员，申请材料应经省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受理申请时间自即日起至2014年11月30日。
五、评审、录取
（一）省教育厅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根据要求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确定录取人员名单，录取通知将直接发至申请人所在单位。
（二）被录取人员的出国留学资格有效期至2016年10月31日。逾期未派出者，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
六、派出及管理
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应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山东省公派出国留学的有关规定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的有关约定，自觉接受我国驻外使（领）馆的管理，学成后应按期履行回国服务义务。出国留学人员凡未经批准提前或延期回国的，将根据《协议书》约定和相关规定追究本人及其担保人的责任。
七、其它事项
（一）已有外方邀请函或外语水平已符合派出要求的申请人，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二）优先录取年龄在40周岁以下、已取得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的申请人员。
（三）申请人的留学国别按照申请人填报的志愿国别进行评审录取，留学国别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改。
（四）被录取人员原则上不得申请延长留学资格有效期和国外留学期限。
联系电话：省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0531-81916580、81916579；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与人员调配处：0531-86062146、86109704。
附件：1. 山东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申请书.doc
         2. 山东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申请人所在单位推荐意见表.doc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4年10月28日
